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30號

聲  請  人  吳淑芬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邱英宗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配偶，相對人因失智症伴

隨行為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

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民法第15條之1 規定，聲請

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依民法第1113條之1 規

定，選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

　　助之宣告，民法第15 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

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係指對於處理自己事

務之能力顯然不足，就自己行為之利害得失難以理解者而

言，而關於處理自己事務，係指一般性、日常性事務之處

理，若僅欠缺專業判斷或特定事物之處理能力，尚難認辨識

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

三、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固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

統表、最近親屬同意書、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診斷證明書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等件為證。然經本院訊問相對人，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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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於問題能適切回答，有113年12月16日訊問筆錄可佐，

且經本院囑託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下稱屏安醫院）

精神科醫師鑑定相對人精神狀況，鑑定結果略以：個案各項

功能略有退化，尤其左側肢體肌肉力量明顯較為衰退。但是

日常生活的衣、食、衛生、交通等生活內容都還可以自理。

個案雖然已經因為罹患梗塞性腦中風手術後合併部分高階認

知功能受損。但是個案的語言溝通能力尚正常，可以清楚陳

述自己的意見，可以切題回答問題，也可以完整描述過去被

騙事件的發生經過與細節。個案的計算能力尚正常，能夠識

字，能夠書寫。對於時間、地方與人物的定向能力也都正

常。個案現在也可以自行開車外出。對於一般社會常識的判

斷能力其實已經恢復到接近一般人的平均水準之內。個案於

心理衡鑑測驗所得的結果其臨床失智評估表(CDR)=1，為輕

度失智。簡短心智狀態檢核表(MMSE)=26卻落在正常範圍

內。因此判斷個案的失智程度應該是落在邊緣性失智至輕度

失智中間，尚屬輕微。個案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

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尚有足夠能力，建議該個案應該尚未

達到輔助宣告之標準，有屏安醫院113年12月18日函檢附之

精神狀態鑑定結果在卷可稽。聲請人故因相對人遭投資詐騙

而為本案聲請，然本院審酌上開鑑定意見，其於鑑定時可清

楚說明過去被騙事件的發生經過與細節，且對於問題能切題

回答，計算能力尚正常，能夠識字，能夠書寫，對於時間、

地方與人物的定向能力也都正常，可見其認知、理解及判斷

事務能力仍在正常範圍，並有能力處理自己之一般性、日常

性事務，且生活功能正常，可認相對人確實並無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之

情形。從而，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並選任輔助

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與法定要件不符，要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77 條第2 項、第164 條第3 項，裁定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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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黃惠玲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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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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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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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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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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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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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30號
聲  請  人  吳淑芬  


相  對  人  邱英宗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配偶，相對人因失智症伴隨行為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民法第15條之1 規定，聲請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依民法第1113條之1 規定，選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
　　助之宣告，民法第15 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係指對於處理自己事務之能力顯然不足，就自己行為之利害得失難以理解者而言，而關於處理自己事務，係指一般性、日常性事務之處理，若僅欠缺專業判斷或特定事物之處理能力，尚難認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
三、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固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最近親屬同意書、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等件為證。然經本院訊問相對人，相對人對於問題能適切回答，有113年12月16日訊問筆錄可佐，且經本院囑託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下稱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鑑定相對人精神狀況，鑑定結果略以：個案各項功能略有退化，尤其左側肢體肌肉力量明顯較為衰退。但是日常生活的衣、食、衛生、交通等生活內容都還可以自理。個案雖然已經因為罹患梗塞性腦中風手術後合併部分高階認知功能受損。但是個案的語言溝通能力尚正常，可以清楚陳述自己的意見，可以切題回答問題，也可以完整描述過去被騙事件的發生經過與細節。個案的計算能力尚正常，能夠識字，能夠書寫。對於時間、地方與人物的定向能力也都正常。個案現在也可以自行開車外出。對於一般社會常識的判斷能力其實已經恢復到接近一般人的平均水準之內。個案於心理衡鑑測驗所得的結果其臨床失智評估表(CDR)=1，為輕度失智。簡短心智狀態檢核表(MMSE)=26卻落在正常範圍內。因此判斷個案的失智程度應該是落在邊緣性失智至輕度失智中間，尚屬輕微。個案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尚有足夠能力，建議該個案應該尚未達到輔助宣告之標準，有屏安醫院113年12月18日函檢附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在卷可稽。聲請人故因相對人遭投資詐騙而為本案聲請，然本院審酌上開鑑定意見，其於鑑定時可清楚說明過去被騙事件的發生經過與細節，且對於問題能切題回答，計算能力尚正常，能夠識字，能夠書寫，對於時間、地方與人物的定向能力也都正常，可見其認知、理解及判斷事務能力仍在正常範圍，並有能力處理自己之一般性、日常性事務，且生活功能正常，可認相對人確實並無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形。從而，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並選任輔助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與法定要件不符，要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77 條第2 項、第164 條第3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黃惠玲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30號
聲  請  人  吳淑芬  

相  對  人  邱英宗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配偶，相對人因失智症伴
    隨行為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
    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民法第15條之1 規定，聲請
    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依民法第1113條之1 規定
    ，選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
　　助之宣告，民法第15 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
    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係指對於處理自己事
    務之能力顯然不足，就自己行為之利害得失難以理解者而言
    ，而關於處理自己事務，係指一般性、日常性事務之處理，
    若僅欠缺專業判斷或特定事物之處理能力，尚難認辨識其意
    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
三、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固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
    統表、最近親屬同意書、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診斷證明書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受（處
    ）理案件證明單等件為證。然經本院訊問相對人，相對人對
    於問題能適切回答，有113年12月16日訊問筆錄可佐，且經
    本院囑託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下稱屏安醫院）精神
    科醫師鑑定相對人精神狀況，鑑定結果略以：個案各項功能
    略有退化，尤其左側肢體肌肉力量明顯較為衰退。但是日常
    生活的衣、食、衛生、交通等生活內容都還可以自理。個案
    雖然已經因為罹患梗塞性腦中風手術後合併部分高階認知功
    能受損。但是個案的語言溝通能力尚正常，可以清楚陳述自
    己的意見，可以切題回答問題，也可以完整描述過去被騙事
    件的發生經過與細節。個案的計算能力尚正常，能夠識字，
    能夠書寫。對於時間、地方與人物的定向能力也都正常。個
    案現在也可以自行開車外出。對於一般社會常識的判斷能力
    其實已經恢復到接近一般人的平均水準之內。個案於心理衡
    鑑測驗所得的結果其臨床失智評估表(CDR)=1，為輕度失智
    。簡短心智狀態檢核表(MMSE)=26卻落在正常範圍內。因此
    判斷個案的失智程度應該是落在邊緣性失智至輕度失智中間
    ，尚屬輕微。個案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
    示效果之能力尚有足夠能力，建議該個案應該尚未達到輔助
    宣告之標準，有屏安醫院113年12月18日函檢附之精神狀態
    鑑定結果在卷可稽。聲請人故因相對人遭投資詐騙而為本案
    聲請，然本院審酌上開鑑定意見，其於鑑定時可清楚說明過
    去被騙事件的發生經過與細節，且對於問題能切題回答，計
    算能力尚正常，能夠識字，能夠書寫，對於時間、地方與人
    物的定向能力也都正常，可見其認知、理解及判斷事務能力
    仍在正常範圍，並有能力處理自己之一般性、日常性事務，
    且生活功能正常，可認相對人確實並無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形。從
    而，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並選任輔助人及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與法定要件不符，要無理由，應予駁回
    。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77 條第2 項、第164 條第3 項，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黃惠玲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30號
聲  請  人  吳淑芬  

相  對  人  邱英宗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配偶，相對人因失智症伴隨行為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民法第15條之1 規定，聲請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依民法第1113條之1 規定，選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
　　助之宣告，民法第15 條之1 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係指對於處理自己事務之能力顯然不足，就自己行為之利害得失難以理解者而言，而關於處理自己事務，係指一般性、日常性事務之處理，若僅欠缺專業判斷或特定事物之處理能力，尚難認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有輔助宣告之原因。
三、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固據其提出戶籍謄本、親屬系統表、最近親屬同意書、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民生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等件為證。然經本院訊問相對人，相對人對於問題能適切回答，有113年12月16日訊問筆錄可佐，且經本院囑託屏安醫療社團法人屏安醫院（下稱屏安醫院）精神科醫師鑑定相對人精神狀況，鑑定結果略以：個案各項功能略有退化，尤其左側肢體肌肉力量明顯較為衰退。但是日常生活的衣、食、衛生、交通等生活內容都還可以自理。個案雖然已經因為罹患梗塞性腦中風手術後合併部分高階認知功能受損。但是個案的語言溝通能力尚正常，可以清楚陳述自己的意見，可以切題回答問題，也可以完整描述過去被騙事件的發生經過與細節。個案的計算能力尚正常，能夠識字，能夠書寫。對於時間、地方與人物的定向能力也都正常。個案現在也可以自行開車外出。對於一般社會常識的判斷能力其實已經恢復到接近一般人的平均水準之內。個案於心理衡鑑測驗所得的結果其臨床失智評估表(CDR)=1，為輕度失智。簡短心智狀態檢核表(MMSE)=26卻落在正常範圍內。因此判斷個案的失智程度應該是落在邊緣性失智至輕度失智中間，尚屬輕微。個案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尚有足夠能力，建議該個案應該尚未達到輔助宣告之標準，有屏安醫院113年12月18日函檢附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在卷可稽。聲請人故因相對人遭投資詐騙而為本案聲請，然本院審酌上開鑑定意見，其於鑑定時可清楚說明過去被騙事件的發生經過與細節，且對於問題能切題回答，計算能力尚正常，能夠識字，能夠書寫，對於時間、地方與人物的定向能力也都正常，可見其認知、理解及判斷事務能力仍在正常範圍，並有能力處理自己之一般性、日常性事務，且生活功能正常，可認相對人確實並無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形。從而，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並選任輔助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與法定要件不符，要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77 條第2 項、第164 條第3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黃惠玲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